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遠洋漁業漁獲證明書核發及補發申請書 

□核發 □補發（請於適當空格□處勾選） 

申請日期    年   月   日 核(補)發文件編號 (免填) 

申請人  遠洋漁業經營者（許可證號：          ） 

    遠洋魚貨出口業者（核准證號：         ） 

蓋章(大小章) 

 

申請人名稱 (中文) 

聯絡地址 
(中文)

 

聯絡人姓名  電話  傳真  電郵  

申請遠洋漁業漁獲證明書種類及檢附文件 

漁船捕撈證明文件 

□漁獲物委由貨櫃商輪、非我國籍運搬船或飛機運回國內卸售之運輸文件影本 

□漁獲物返臺卸魚明細表 

□申請補發者應另附註銷同意函（字號：               ） 

魚貨來源證明文件 
□可追溯至經營者之漁獲物買賣流程紀錄及相關交易證明資料(自行輸出之經營者

免附) 

□申請補發者應另附註銷同意函（字號：               ） 

漁獲統計文件(BET/SWO SD) 

□冷凍   □生鮮   □生鮮換冷凍 

□資料打印完整之漁獲統計文件草稿 

□漁船所屬公會確認該批漁獲物證明資料 

□可追溯至經營者之漁獲物買賣流程紀錄及相關交易證明資料(自行輸出之經營者

免附) 

□魚市場交易資料或卸魚檢查報告(國內卸魚者) 

□漁船進港前向港口國海關申請取得之貨物清單影本或卸魚檢查報告(國外港口卸

售者) 

□生鮮漁獲物銷售予加工廠供加工冷凍出口之交易證明 

□原核發之生鮮漁獲統計文件正本 

□漁獲物出口運輸單據影本(捕撈漁船自行載運進港卸售者免附) 

□申請補發者應另附註銷同意函（字號：               ） 

捕撈合法證明書 
  □內銷證   □外銷證   輸韓國漁獲證明書 

 

□資料打印完整之捕撈合法證明書草稿 

□可追溯至經營者之漁獲物買賣流程紀錄及相關交易證明資料(自行輸出之經營者

免附) 

□漁獲物或漁產品出口運輸單據影本(申請內銷證者或捕撈漁船自行載運

進港卸售者免附) 

□申請補發者應另附註銷同意函（字號：               ） 

輸歐盟漁獲證明書(EUCC) 

□直接輸入歐盟   □間接輸入歐盟 

□資料打印完整之 EUCC草稿 

□可追溯至經營者之漁獲物買賣流程紀錄及相關交易證明資料(自行輸出之經營者

免附) 

□漁獲物或漁產品出口運輸單據影本 

□同一批漁獲物或漁產品已請領之捕撈合法證明書正本 

□申請補發者應另附註銷同意函（字號：               ） 

本航次漁船作業資訊 

漁船船名  統一編號 CT    — 

漁撈作業日期 年      月     日(開始日)至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(結束日) 

許可作業洋區 大西洋 印度洋 東太平洋以外之其他太平洋 東太平洋 

輸出魚貨資訊(申請漁船捕撈證明文件者，以下欄位免填) 

漁獲物（原料）名

稱 

(中文) 漁獲物（原料）重量 公斤 

 
附件八

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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漁獲物保存方式 冷凍 冰鮮 
漁獲物處理

型態 

RDGGDRFLOT(勾選其他者，請敘明處理型

態)：       

加工漁產品名稱 
(中文)

 
加工漁產品重量(B+C) 公斤 

加工漁產品製成

率說明 

原料魚使用重量(A)： 公斤 其他添加物(C)： 

產品所含魚肉量(B)： 公斤 製成率(B/A*100%)：       % 

輸出港口  輸銷國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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漁獲證明書核發及補發申請書填表說明 

 

一、申請日期：請填寫遞件日期。 

（一）漁船捕撈證明文件：漁獲物返臺卸魚前提出申請，申請人以經營者

為限。 

（二）漁獲統計文件（簡稱SD）： 

1.BET或SWO於國外港口或公海轉載並運送至市場國卸魚：漁船完成轉

載確認時，提出申請。 

2.BET或SWO於國外港口卸魚：漁船完成國外售魚核銷時，提出申請。 

3.BET或SWO於國內出口：漁船完成國內售魚核銷時，提出申請。 

4.BET或SWO於國內轉載並運送至市場國卸魚：漁船完成國內轉載確認

時，提出申請。 

（三）捕撈合法證明書： 

1.內銷證：漁船完成國外或國內售魚核銷時，提出申請。 

2.輸韓國漁獲證明書：①漁船進港卸魚，提出卸魚預報時②運搬船載

運進港卸魚，漁船提交轉載確認時③貨櫃商輪載運出口，取得提單

資料後，提出申請。 

（四）前述以外之漁獲證明書：取得出口提單資料後，提出申請。 

二、申請人：請勾選經營者或出口業者，出口業者應取得核准資格。 

（一）經營者許可證號，請填寫遠洋漁業作業許可證明書編號；出口業者

核准證號，請填寫遠洋魚貨出口業者核准證明書之核准證號。 

（二）申請人名稱、聯絡地址及聯絡人資訊：請填寫經營者或出口業者全

名及公文可送達之地址，並留下聯絡人之電話、傳真及電郵等資訊

。 

（三）蓋章：申請人如為公司法人，請蓋公司大小章；申請人如為自然人

之經營者，請蓋姓名章或以簽名方式取代蓋章。 

三、漁獲證明書種類及檢附文件：請勾選擬申請核發或補發之漁獲證明書

種類及應檢附之文件。如有一次購買大量原料分批出口（歐盟）時，

應申請捕撈合法證明書（內銷證），俟魚貨出口時，再換發輸歐盟漁獲

證明書。 

四、本航次漁船作業資訊：請填列捕撈漁船名、統一編號、作業起迄日期

、作業洋區等資訊。 

五、輸出魚貨資訊：請填列擬輸出之魚貨（原料魚或加工漁產品）名稱、

重量、漁獲物保存方式、處理型態、製成率等資訊；不適用欄位，請

填列N/A。申請漁船捕撈證明文件者，本欄位資訊免填，請另提供漁獲

物返臺卸魚明細表。 

 


